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471號

114年3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政宏                                     

被      告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伍勝園             

訴訟代理人  張簡駿先                             

            藍成邦             

上列當事人間考成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0月3日112公審決字第573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起訴後，被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於本件

訴訟中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杜微為其代表

人，並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3條第2項規

定承受訴訟；嗣被告代表人由杜微變更為伍勝園，復據其新

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任職被告花蓮機務段（下稱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技

術佐資位技術助理（下稱佐級技術助理），為依交通事業人

員任用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任用之資位人員，於111年

12月30日調任臺鐵局高雄機廠同資位職務。被告以112年2月

18日花機段人字第112000077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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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111年度年終考成考列丙等（下稱原處分）。原告不

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

工作，惟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違反被告與

臺灣鐵路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第49條第3

點規定。被告雖表示簡易保養、清掃等工作很簡單、輕鬆，

但該工作就是原告以前的工作，現場人員均在做，被告依然

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為何同事趙○○（因公

受傷、身障）坐在辦公室管工具，不用做清掃工作，原告請

求轉換工作去管工具、做內勤，是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

任的工作環境，原告並非故意要請延長病假。又原告於111

年1月至4月間將自己的事、病假請完，111年6月間才請延長

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

  ㈡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經其主管針對股內工作性質相似之

佐級技術助理進行考評，經比對各人員年度中差假、獎懲紀

錄、現場工作情形，原告因疑似缺血性心臟病經醫師診斷宜

在家休養，已請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97日，主管

評擬丙等，經考成會通過、長官覆核，符合考成作業程序。

考量原告實際到班日僅4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下

稱考成條例）考成表明定，工作績效應占考成分數之65%，

倘原告列為乙等，對段內其他現場辛苦工作同仁有失公允，

故列為丙等人員。

  2.原告所舉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係112年修訂之版本，本

件既為111年度之考成，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08年度修正之團

體協約第45條第3點規定（下稱系爭團體協約規定）。而系

爭團體協約規定之核心意旨在於「適當」分配工作，並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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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次地調整工作內容直至員工滿意。原告提供診斷證明，醫

師除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無

其它具體建議，故被告僅須依醫師建議，適當分配原告工

作。被告已依診斷證明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過

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調整原告工作為簡易保養、清掃、吹

塵工作，原告雖表示該等工作令其感到身體不適，但未見其

另提合適之醫師診斷證明，例如醫囑有應注意事項（如避免

從事粉塵作業）及必要建議。被告多次嘗試進行工作調整，

仍未能滿足原告狀況不明的健康需求，將原告安排在辦公室

休息或准予原告請延長病假，是被告在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情

況下的暫時解決方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評列丙等，是否適

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

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23頁）、復審決定（本院卷一第

81至86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考成條例

  ⑴第1條：「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⑵第4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均分工作績效、

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

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第2項）前項考成表，由事

業機關（構）視業務特性訂定，報請交通部備查。」

  ⑶第5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以一百分為滿

分，除採存分制者外，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

獎懲，規定如下：一、……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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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終考成……考列丙等者，留原薪級。……。（第

2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考列甲等、丁等之條件，準用公

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⑷第7條第1項第4款：「交通事業人員任用之程序如左：四、

業務佐、技術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

屬上級機構備案。」

  ⑸第15條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由各事業機關

（構）考成委員會初核，並經機關（構）首長覆核後，報請

交通部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構）核定。其任用案應送銓敘部

者，並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成或主

管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構）核准不設置

考成委員會者，除考成免職應送上級機關（構）考成委員會

考核外，得由該機關（構）主管逕行考核。」

  ⑹第16條：「考成結果，由辦理考成之機關（構）以書面通知

受考人。……」

　2.公務人員考績法

  ⑴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

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⑵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⑶第6條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

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⑷第9條：「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

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3.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

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65；操

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5；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

0。」

  ⑵第4條第3項第5款：「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

之一，不得考列甲等：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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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

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

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㈢得心證理由：　

　1.交通事業人員年終考成，依前揭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及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係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

據，按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目，予以綜合

評分。針對考成評定是否以及何等範圍內得受司法權之審

查，我國學說與實務向來採行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功能法觀

點，認為由於考成評定涉及高度屬人性之人格評價，且因需

長時間之行為觀察始得以形成印象，故由與受考人在職務執

行上最具緊密關連性之單位主管或是機關首長進行考核，始

屬功能最適。反之，法院在組織、權限及功能上，因事實上

無法長時間觀察受考人，進而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產生評價

性之觀感與印象，自難以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亦難以

重建判斷情境，完全掌握機關首長之思維脈絡以及評價基

準。故依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之考

成，先由各事業機關考成委員會初核，繼由機關首長覆核

後，再報請交通主管機關核定考核結果，法院基於單位主管

或機關首長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

以適度之尊重，自應認被告就依此程序作成之考核決定享有

判斷餘地。又具有判斷餘地事項之決定倘不具有：1.出於錯

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關於事實與法律概念之關

係涵攝明顯錯誤。3.解釋法規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其上

位階規範。4.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考量與事物

無關之事項，有不當連結之情形。6.違反法定正當程序。7.

機關組織不具合法權限。8.違反法治國原則，例如平等原

則、公益原則等違法情形，即不能認定其判斷構成違法，行

政法院自應予以尊重，無從撤銷或變更之（參照司法院釋字

第382、462、553等解釋理由）。是就此類機關享有判斷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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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事件之司法審查，行政法院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除非考

核考成之決定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錯

誤資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逾越權限或考核有

濫用權力或其他違法情事外，本院應予尊重。

　2.查原告任職被告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佐級技術助理，被告辦

理原告111年考成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

紀錄為依據，按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

就其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分數

為69分，遞經被告花機段111年12月8日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

員會會議初核，嗣經該段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2年第8次考

成會重新審議，認無變動其考成等次及分數，再經段長覆

核，均維持69分，報送被告112年2月16日鐵人二字第000000

0000號函核定，此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111

年度員工平時成績考核人員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

頁）、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上開考成委員會會議

紀錄（本院卷一第132至139、151至154頁）及被告112年2月

16日核定函（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在卷可稽，足見被告辦

理原告111年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

規定。又依原告之111年度第1、2期員工平時成績考核明細

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每期考核項目為6項，每項A至

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111年度第1期僅1項為B級，其餘

5項均為C級，111年度第2期6項均為C級，主管綜合考評欄分

別記載：「表現不佳」及「自私自利、表現不佳」，且依原

告之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請假及曠

職欄」記載：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86日，無獎

懲、遲到、早退及曠職之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

載：「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經原告單位主管依交

通人員考成表所列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細

目之考核內容，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112年度第6次考

成委員會會議初核，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另查原告於11

1年考成年度內，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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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所定，得考列甲等特殊條件1目及一般條件2目之具體事

蹟，即不具備考列甲等之條件；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6條第3項所定考列丁等之條件，且無考成條例第9條第1項所

定，於考成年度內受記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成不得列

丙等或69分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量其平時成績考核

紀錄及獎懲，於乙等及丙等間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被告綜

合考量上開原告111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

乃以原處分據以評定其111年考成為丙等69分，經核並無法

定程序之瑕疵或對事實認定有違誤、違反平等原則或一般公

認價值判斷之標準、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等情事，其踐行

之相關程序及決定尚與考績法相關規定無違，本院自應予尊

重。從而，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111年考成考列丙等，於

法並無違誤。

　3.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

請求轉換工作，然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依

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足見係被告讓原告沒

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非原告故意要請延長病假云云。

惟依行為時系爭團體協約規定（本院卷一第383頁）：「甲

方（註：被告）依健康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註：臺鐵

工會）會員工作，如發現因職業原因，致不能適應原有工作

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

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

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112年修正並調整條次為第49條

第3點規定：「甲方依健康檢查與體格檢查結果，適當分配

乙方會員工作，如經醫師綜合評估致不能從事原有工作者，

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

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

方會員其他權益。」）可知，上開規定係課予被告應在其既

有體系當中，於其管理權限所及之範圍內，對勞工因故不適

任原職者另提供新環境或減少工時及為其他適當措施，非謂

被告負有應超出其負擔範圍且須盡一切可能之調整措施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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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該不適任勞工之行為義務。原告固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11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記載：

原告疑似缺血性心臟病，醫囑意見為不宜過度操勞，不宜從

事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等語。而據被告陳明：安排原告去

作吹塵工作，吹塵就是用空氣把灰塵吹掉，不是洗車，是在

擔任車輛維修裡面，吹塵是屬於最輕鬆的工作等語（本院卷

一第191頁），對照被告員工職掌表有關技術助理之工作項

目（本院卷一第62至64頁）：擔任車輛修理、事故搶修、設

備維護、物料管理、加油加砂、運轉整備、號誌工作、工安

防護、工場內外清潔，必要時兼辦擔任業務助理工作等事

項，核認被告就原告身體狀況所為工作調整與安排，屬技術

助理職務範圍內較不會造成過度負荷或身體負擔之工作項

目，已符合醫囑要求，合理調整適於原告的工作場所。又原

告於111年7月1日以書面報告檢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

月2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6頁），其醫囑為

「宜在家休養3個月」，據以申請111年7月8日至111年10月8

日止之延長病假，待康復後再行返工等語，經被告依醫囑及

原告意願，准予原告申請（本院卷一第97頁），顯見原告申

請延長病假之原因，係其身體衰弱需在家休養，無法從事工

作所致，而被告准予原告延長病假之申請，亦屬合理調整原

告工作內容的處置。況且原告自提出上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11年6月17日診斷證明書後，迄至取得同院於111年12月7日

出具「原告病情已康復，可以正常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止

（本院卷一第105頁），除於111年6月27日至同年6月29日、

111年7月8日至同年10月8日止、111年11月4日至同年12月16

日之延長病假期間外，原告出勤時，如原告當日表示其身體

不適，被告即未安排原告至現場工作，讓原告至辦公室休

息，此有原告身體狀況及其擔任之職務、工作內容、調職情

形說明表存卷足憑（處分卷二第1至7頁），堪認被告業依原

告病情及身體狀況盡量安排適合原告工作或滿足原告之要

求，且忍受臨時安排人員代替原告從事現場工作的不便及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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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難認被告未為調整原告工作之適當合理措施。至原告表

示其無法吸灰塵云云，惟均未見原告所提上揭診斷證明書有

類此醫囑意見，此部分自難據為原告有利認定之憑據。原告

此部分主張，洵屬無稽。

　4.另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事、病假請完，6月間才

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云

云。惟考成係反映受考人任職期間之表現，依考成條例第4

條第1項明定，年終考成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

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

之規定，其中工作績效之評分標準，即占考成分數之65％。

　　原告111年度申請延長病假197日，加上已請畢之病假28日、

事假7日及休假30日，已如上述，是原告上班實際日數僅42

天，與一般受考人之正常工作日數及工作貢獻程度，顯不相

當，其單位主管考成評語原告「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

蹟」，評分為69分，並非無據。參以被告員工即訴外人李○

○、趙○○曾於109年度分別請延長病假136日、197日，其

等考成均考列丙等，而原告延長病假186日，其考成亦考列

丙等，此有丙等人員特劣事實表（本院卷一第426至427頁、

本院卷二第33頁）附卷可佐，是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被告

對原告有考評不公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所為

上揭考成之分數及等次，核無違法。原告上揭主張，並無可

取。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

    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均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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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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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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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471號
114年3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政宏                                      
被      告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伍勝園              
訴訟代理人  張簡駿先                             
            藍成邦              
上列當事人間考成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0月3日112公審決字第573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起訴後，被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於本件訴訟中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杜微為其代表人，並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承受訴訟；嗣被告代表人由杜微變更為伍勝園，復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任職被告花蓮機務段（下稱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技術佐資位技術助理（下稱佐級技術助理），為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任用之資位人員，於111年12月30日調任臺鐵局高雄機廠同資位職務。被告以112年2月18日花機段人字第112000077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原告於111年度年終考成考列丙等（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惟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違反被告與臺灣鐵路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被告雖表示簡易保養、清掃等工作很簡單、輕鬆，但該工作就是原告以前的工作，現場人員均在做，被告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為何同事趙○○（因公受傷、身障）坐在辦公室管工具，不用做清掃工作，原告請求轉換工作去管工具、做內勤，是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原告並非故意要請延長病假。又原告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自己的事、病假請完，111年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
  ㈡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經其主管針對股內工作性質相似之佐級技術助理進行考評，經比對各人員年度中差假、獎懲紀錄、現場工作情形，原告因疑似缺血性心臟病經醫師診斷宜在家休養，已請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97日，主管評擬丙等，經考成會通過、長官覆核，符合考成作業程序。考量原告實際到班日僅4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下稱考成條例）考成表明定，工作績效應占考成分數之65%，倘原告列為乙等，對段內其他現場辛苦工作同仁有失公允，故列為丙等人員。
  2.原告所舉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係112年修訂之版本，本件既為111年度之考成，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08年度修正之團體協約第45條第3點規定（下稱系爭團體協約規定）。而系爭團體協約規定之核心意旨在於「適當」分配工作，並非無限次地調整工作內容直至員工滿意。原告提供診斷證明，醫師除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無其它具體建議，故被告僅須依醫師建議，適當分配原告工作。被告已依診斷證明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調整原告工作為簡易保養、清掃、吹塵工作，原告雖表示該等工作令其感到身體不適，但未見其另提合適之醫師診斷證明，例如醫囑有應注意事項（如避免從事粉塵作業）及必要建議。被告多次嘗試進行工作調整，仍未能滿足原告狀況不明的健康需求，將原告安排在辦公室休息或准予原告請延長病假，是被告在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情況下的暫時解決方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評列丙等，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23頁）、復審決定（本院卷一第81至86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考成條例
  ⑴第1條：「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⑵第4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均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第2項）前項考成表，由事業機關（構）視業務特性訂定，報請交通部備查。」
  ⑶第5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以一百分為滿分，除採存分制者外，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獎懲，規定如下：一、……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二、年終考成……考列丙等者，留原薪級。……。（第2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考列甲等、丁等之條件，準用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⑷第7條第1項第4款：「交通事業人員任用之程序如左：四、業務佐、技術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屬上級機構備案。」
  ⑸第15條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由各事業機關（構）考成委員會初核，並經機關（構）首長覆核後，報請交通部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構）核定。其任用案應送銓敘部者，並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成或主管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構）核准不設置考成委員會者，除考成免職應送上級機關（構）考成委員會考核外，得由該機關（構）主管逕行考核。」
  ⑹第16條：「考成結果，由辦理考成之機關（構）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2.公務人員考績法
  ⑴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⑵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⑶第6條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⑷第9條：「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3.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65；操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5；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0。」
  ⑵第4條第3項第5款：「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⑶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㈢得心證理由：　
　1.交通事業人員年終考成，依前揭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係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目，予以綜合評分。針對考成評定是否以及何等範圍內得受司法權之審查，我國學說與實務向來採行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功能法觀點，認為由於考成評定涉及高度屬人性之人格評價，且因需長時間之行為觀察始得以形成印象，故由與受考人在職務執行上最具緊密關連性之單位主管或是機關首長進行考核，始屬功能最適。反之，法院在組織、權限及功能上，因事實上無法長時間觀察受考人，進而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產生評價性之觀感與印象，自難以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亦難以重建判斷情境，完全掌握機關首長之思維脈絡以及評價基準。故依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先由各事業機關考成委員會初核，繼由機關首長覆核後，再報請交通主管機關核定考核結果，法院基於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自應認被告就依此程序作成之考核決定享有判斷餘地。又具有判斷餘地事項之決定倘不具有：1.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關於事實與法律概念之關係涵攝明顯錯誤。3.解釋法規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其上位階規範。4.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考量與事物無關之事項，有不當連結之情形。6.違反法定正當程序。7.機關組織不具合法權限。8.違反法治國原則，例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違法情形，即不能認定其判斷構成違法，行政法院自應予以尊重，無從撤銷或變更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382、462、553等解釋理由）。是就此類機關享有判斷餘地事件之司法審查，行政法院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除非考核考成之決定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錯誤資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逾越權限或考核有濫用權力或其他違法情事外，本院應予尊重。
　2.查原告任職被告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佐級技術助理，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分數為69分，遞經被告花機段111年12月8日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嗣經該段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2年第8次考成會重新審議，認無變動其考成等次及分數，再經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報送被告112年2月16日鐵人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此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111年度員工平時成績考核人員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上開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132至139、151至154頁）及被告112年2月16日核定函（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在卷可稽，足見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又依原告之111年度第1、2期員工平時成績考核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每期考核項目為6項，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111年度第1期僅1項為B級，其餘5項均為C級，111年度第2期6項均為C級，主管綜合考評欄分別記載：「表現不佳」及「自私自利、表現不佳」，且依原告之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請假及曠職欄」記載：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86日，無獎懲、遲到、早退及曠職之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經原告單位主管依交通人員考成表所列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細目之考核內容，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另查原告於111年考成年度內，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考列甲等特殊條件1目及一般條件2目之具體事蹟，即不具備考列甲等之條件；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3項所定考列丁等之條件，且無考成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於考成年度內受記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成不得列丙等或69分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量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獎懲，於乙等及丙等間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被告綜合考量上開原告111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乃以原處分據以評定其111年考成為丙等69分，經核並無法定程序之瑕疵或對事實認定有違誤、違反平等原則或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等情事，其踐行之相關程序及決定尚與考績法相關規定無違，本院自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111年考成考列丙等，於法並無違誤。
　3.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然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足見係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非原告故意要請延長病假云云。惟依行為時系爭團體協約規定（本院卷一第383頁）：「甲方（註：被告）依健康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註：臺鐵工會）會員工作，如發現因職業原因，致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112年修正並調整條次為第49條第3點規定：「甲方依健康檢查與體格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會員工作，如經醫師綜合評估致不能從事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可知，上開規定係課予被告應在其既有體系當中，於其管理權限所及之範圍內，對勞工因故不適任原職者另提供新環境或減少工時及為其他適當措施，非謂被告負有應超出其負擔範圍且須盡一切可能之調整措施以安置該不適任勞工之行為義務。原告固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記載：原告疑似缺血性心臟病，醫囑意見為不宜過度操勞，不宜從事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等語。而據被告陳明：安排原告去作吹塵工作，吹塵就是用空氣把灰塵吹掉，不是洗車，是在擔任車輛維修裡面，吹塵是屬於最輕鬆的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191頁），對照被告員工職掌表有關技術助理之工作項目（本院卷一第62至64頁）：擔任車輛修理、事故搶修、設備維護、物料管理、加油加砂、運轉整備、號誌工作、工安防護、工場內外清潔，必要時兼辦擔任業務助理工作等事項，核認被告就原告身體狀況所為工作調整與安排，屬技術助理職務範圍內較不會造成過度負荷或身體負擔之工作項目，已符合醫囑要求，合理調整適於原告的工作場所。又原告於111年7月1日以書面報告檢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2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6頁），其醫囑為「宜在家休養3個月」，據以申請111年7月8日至111年10月8日止之延長病假，待康復後再行返工等語，經被告依醫囑及原告意願，准予原告申請（本院卷一第97頁），顯見原告申請延長病假之原因，係其身體衰弱需在家休養，無法從事工作所致，而被告准予原告延長病假之申請，亦屬合理調整原告工作內容的處置。況且原告自提出上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7日診斷證明書後，迄至取得同院於111年12月7日出具「原告病情已康復，可以正常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止（本院卷一第105頁），除於111年6月27日至同年6月29日、111年7月8日至同年10月8日止、111年11月4日至同年12月16日之延長病假期間外，原告出勤時，如原告當日表示其身體不適，被告即未安排原告至現場工作，讓原告至辦公室休息，此有原告身體狀況及其擔任之職務、工作內容、調職情形說明表存卷足憑（處分卷二第1至7頁），堪認被告業依原告病情及身體狀況盡量安排適合原告工作或滿足原告之要求，且忍受臨時安排人員代替原告從事現場工作的不便及困擾，難認被告未為調整原告工作之適當合理措施。至原告表示其無法吸灰塵云云，惟均未見原告所提上揭診斷證明書有類此醫囑意見，此部分自難據為原告有利認定之憑據。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稽。
　4.另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事、病假請完，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云云。惟考成係反映受考人任職期間之表現，依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明定，年終考成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其中工作績效之評分標準，即占考成分數之65％。
　　原告111年度申請延長病假197日，加上已請畢之病假28日、事假7日及休假30日，已如上述，是原告上班實際日數僅42天，與一般受考人之正常工作日數及工作貢獻程度，顯不相當，其單位主管考成評語原告「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評分為69分，並非無據。參以被告員工即訴外人李○○、趙○○曾於109年度分別請延長病假136日、197日，其等考成均考列丙等，而原告延長病假186日，其考成亦考列丙等，此有丙等人員特劣事實表（本院卷一第426至427頁、本院卷二第33頁）附卷可佐，是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被告對原告有考評不公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上揭考成之分數及等次，核無違法。原告上揭主張，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
    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均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471號

114年3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政宏                                      

被      告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伍勝園              

訴訟代理人  張簡駿先                             

            藍成邦              

上列當事人間考成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0月3日112公審決字第573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起訴後，被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於本件

    訴訟中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杜微為其代表

    人，並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3條第2項規

    定承受訴訟；嗣被告代表人由杜微變更為伍勝園，復據其新

    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任職被告花蓮機務段（下稱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技

    術佐資位技術助理（下稱佐級技術助理），為依交通事業人

    員任用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任用之資位人員，於111年

    12月30日調任臺鐵局高雄機廠同資位職務。被告以112年2月

    18日花機段人字第112000077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原

    告於111年度年終考成考列丙等（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

    ，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

    工作，惟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違反被告與

    臺灣鐵路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第49條第3

    點規定。被告雖表示簡易保養、清掃等工作很簡單、輕鬆，

    但該工作就是原告以前的工作，現場人員均在做，被告依然

    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為何同事趙○○（因公受

    傷、身障）坐在辦公室管工具，不用做清掃工作，原告請求

    轉換工作去管工具、做內勤，是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

    的工作環境，原告並非故意要請延長病假。又原告於111年1

    月至4月間將自己的事、病假請完，111年6月間才請延長病

    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

  ㈡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經其主管針對股內工作性質相似之

    佐級技術助理進行考評，經比對各人員年度中差假、獎懲紀

    錄、現場工作情形，原告因疑似缺血性心臟病經醫師診斷宜

    在家休養，已請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97日，主管

    評擬丙等，經考成會通過、長官覆核，符合考成作業程序。

    考量原告實際到班日僅4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下

    稱考成條例）考成表明定，工作績效應占考成分數之65%，

    倘原告列為乙等，對段內其他現場辛苦工作同仁有失公允，

    故列為丙等人員。

  2.原告所舉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係112年修訂之版本，本

    件既為111年度之考成，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08年度修正之團

    體協約第45條第3點規定（下稱系爭團體協約規定）。而系

    爭團體協約規定之核心意旨在於「適當」分配工作，並非無

    限次地調整工作內容直至員工滿意。原告提供診斷證明，醫

    師除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無

    其它具體建議，故被告僅須依醫師建議，適當分配原告工作

    。被告已依診斷證明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過度

    負荷及出力的工作，調整原告工作為簡易保養、清掃、吹塵

    工作，原告雖表示該等工作令其感到身體不適，但未見其另

    提合適之醫師診斷證明，例如醫囑有應注意事項（如避免從

    事粉塵作業）及必要建議。被告多次嘗試進行工作調整，仍

    未能滿足原告狀況不明的健康需求，將原告安排在辦公室休

    息或准予原告請延長病假，是被告在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情況

    下的暫時解決方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評列丙等，是否適法

    ？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

    ）、原處分（本院卷一第23頁）、復審決定（本院卷一第81

    至86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考成條例

  ⑴第1條：「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⑵第4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均分工作績效、

    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

    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第2項）前項考成表，由事

    業機關（構）視業務特性訂定，報請交通部備查。」

  ⑶第5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以一百分為滿分

    ，除採存分制者外，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獎

    懲，規定如下：一、……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二、

    年終考成……考列丙等者，留原薪級。……。（第2項）年終考

    成及另予考成考列甲等、丁等之條件，準用公務人員考績法

    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⑷第7條第1項第4款：「交通事業人員任用之程序如左：四、業

    務佐、技術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屬

    上級機構備案。」

  ⑸第15條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由各事業機關（構）

    考成委員會初核，並經機關（構）首長覆核後，報請交通部

    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構）核定。其任用案應送銓敘部者，並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成或主管僅有

    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構）核准不設置考成委

    員會者，除考成免職應送上級機關（構）考成委員會考核外

    ，得由該機關（構）主管逕行考核。」

  ⑹第16條：「考成結果，由辦理考成之機關（構）以書面通知

    受考人。……」

　2.公務人員考績法

  ⑴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

    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⑵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⑶第6條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⑷第9條：「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

    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3.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

    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65；操

    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5；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0

    。」

  ⑵第4條第3項第5款：「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

    一，不得考列甲等：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⑶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

    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

    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㈢得心證理由：　

　1.交通事業人員年終考成，依前揭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及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係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

    據，按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目，予以綜合

    評分。針對考成評定是否以及何等範圍內得受司法權之審查

    ，我國學說與實務向來採行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功能法觀點，

    認為由於考成評定涉及高度屬人性之人格評價，且因需長時

    間之行為觀察始得以形成印象，故由與受考人在職務執行上

    最具緊密關連性之單位主管或是機關首長進行考核，始屬功

    能最適。反之，法院在組織、權限及功能上，因事實上無法

    長時間觀察受考人，進而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產生評價性之

    觀感與印象，自難以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亦難以重建

    判斷情境，完全掌握機關首長之思維脈絡以及評價基準。故

    依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先由

    各事業機關考成委員會初核，繼由機關首長覆核後，再報請

    交通主管機關核定考核結果，法院基於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

    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

    重，自應認被告就依此程序作成之考核決定享有判斷餘地。

    又具有判斷餘地事項之決定倘不具有：1.出於錯誤之事實認

    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關於事實與法律概念之關係涵攝明顯

    錯誤。3.解釋法規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其上位階規範。

    4.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考量與事物無關之事項

    ，有不當連結之情形。6.違反法定正當程序。7.機關組織不

    具合法權限。8.違反法治國原則，例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

    等違法情形，即不能認定其判斷構成違法，行政法院自應予

    以尊重，無從撤銷或變更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382、462、

    553等解釋理由）。是就此類機關享有判斷餘地事件之司法

    審查，行政法院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除非考核考成之決定

    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錯誤資訊、違反

    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逾越權限或考核有濫用權力或其

    他違法情事外，本院應予尊重。

　2.查原告任職被告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佐級技術助理，被告辦

    理原告111年考成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

    紀錄為依據，按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

    就其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分數

    為69分，遞經被告花機段111年12月8日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

    員會會議初核，嗣經該段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2年第8次考

    成會重新審議，認無變動其考成等次及分數，再經段長覆核

    ，均維持69分，報送被告112年2月16日鐵人二字第00000000

    00號函核定，此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111年

    度員工平時成績考核人員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

    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上開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

    本院卷一第132至139、151至154頁）及被告112年2月16日核

    定函（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在卷可稽，足見被告辦理原告

    111年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

    又依原告之111年度第1、2期員工平時成績考核明細表（本

    院卷二第19至21頁），每期考核項目為6項，每項A至E計5等

    次之考核紀錄等級，111年度第1期僅1項為B級，其餘5項均

    為C級，111年度第2期6項均為C級，主管綜合考評欄分別記

    載：「表現不佳」及「自私自利、表現不佳」，且依原告之

    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請假及曠職欄

    」記載：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86日，無獎懲、遲

    到、早退及曠職之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長

    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經原告單位主管依交通人員考

    成表所列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細目之考核

    內容，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

    會議初核，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另查原告於111年考成

    年度內，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

    ，得考列甲等特殊條件1目及一般條件2目之具體事蹟，即不

    具備考列甲等之條件；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3項

    所定考列丁等之條件，且無考成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於考

    成年度內受記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成不得列丙等或69

    分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量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獎

    懲，於乙等及丙等間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被告綜合考量上

    開原告111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乃以原處

    分據以評定其111年考成為丙等69分，經核並無法定程序之

    瑕疵或對事實認定有違誤、違反平等原則或一般公認價值判

    斷之標準、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等情事，其踐行之相關程

    序及決定尚與考績法相關規定無違，本院自應予尊重。從而

    ，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111年考成考列丙等，於法並無違

    誤。

　3.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

    請求轉換工作，然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依

    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足見係被告讓原告沒

    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非原告故意要請延長病假云云。

    惟依行為時系爭團體協約規定（本院卷一第383頁）：「甲

    方（註：被告）依健康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註：臺鐵

    工會）會員工作，如發現因職業原因，致不能適應原有工作

    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

    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

    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112年修正並調整條次為第49條

    第3點規定：「甲方依健康檢查與體格檢查結果，適當分配

    乙方會員工作，如經醫師綜合評估致不能從事原有工作者，

    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

    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

    方會員其他權益。」）可知，上開規定係課予被告應在其既

    有體系當中，於其管理權限所及之範圍內，對勞工因故不適

    任原職者另提供新環境或減少工時及為其他適當措施，非謂

    被告負有應超出其負擔範圍且須盡一切可能之調整措施以安

    置該不適任勞工之行為義務。原告固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11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記載：

    原告疑似缺血性心臟病，醫囑意見為不宜過度操勞，不宜從

    事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等語。而據被告陳明：安排原告去

    作吹塵工作，吹塵就是用空氣把灰塵吹掉，不是洗車，是在

    擔任車輛維修裡面，吹塵是屬於最輕鬆的工作等語（本院卷

    一第191頁），對照被告員工職掌表有關技術助理之工作項

    目（本院卷一第62至64頁）：擔任車輛修理、事故搶修、設

    備維護、物料管理、加油加砂、運轉整備、號誌工作、工安

    防護、工場內外清潔，必要時兼辦擔任業務助理工作等事項

    ，核認被告就原告身體狀況所為工作調整與安排，屬技術助

    理職務範圍內較不會造成過度負荷或身體負擔之工作項目，

    已符合醫囑要求，合理調整適於原告的工作場所。又原告於

    111年7月1日以書面報告檢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29

    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6頁），其醫囑為「宜在

    家休養3個月」，據以申請111年7月8日至111年10月8日止之

    延長病假，待康復後再行返工等語，經被告依醫囑及原告意

    願，准予原告申請（本院卷一第97頁），顯見原告申請延長

    病假之原因，係其身體衰弱需在家休養，無法從事工作所致

    ，而被告准予原告延長病假之申請，亦屬合理調整原告工作

    內容的處置。況且原告自提出上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

    月17日診斷證明書後，迄至取得同院於111年12月7日出具「

    原告病情已康復，可以正常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止（本院卷

    一第105頁），除於111年6月27日至同年6月29日、111年7月

    8日至同年10月8日止、111年11月4日至同年12月16日之延長

    病假期間外，原告出勤時，如原告當日表示其身體不適，被

    告即未安排原告至現場工作，讓原告至辦公室休息，此有原

    告身體狀況及其擔任之職務、工作內容、調職情形說明表存

    卷足憑（處分卷二第1至7頁），堪認被告業依原告病情及身

    體狀況盡量安排適合原告工作或滿足原告之要求，且忍受臨

    時安排人員代替原告從事現場工作的不便及困擾，難認被告

    未為調整原告工作之適當合理措施。至原告表示其無法吸灰

    塵云云，惟均未見原告所提上揭診斷證明書有類此醫囑意見

    ，此部分自難據為原告有利認定之憑據。原告此部分主張，

    洵屬無稽。

　4.另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事、病假請完，6月間才

    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云云

    。惟考成係反映受考人任職期間之表現，依考成條例第4條

    第1項明定，年終考成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

    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

    規定，其中工作績效之評分標準，即占考成分數之65％。

　　原告111年度申請延長病假197日，加上已請畢之病假28日、

    事假7日及休假30日，已如上述，是原告上班實際日數僅42

    天，與一般受考人之正常工作日數及工作貢獻程度，顯不相

    當，其單位主管考成評語原告「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

    」，評分為69分，並非無據。參以被告員工即訴外人李○○、

    趙○○曾於109年度分別請延長病假136日、197日，其等考成

    均考列丙等，而原告延長病假186日，其考成亦考列丙等，

    此有丙等人員特劣事實表（本院卷一第426至427頁、本院卷

    二第33頁）附卷可佐，是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被告對原告

    有考評不公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上揭考

    成之分數及等次，核無違法。原告上揭主張，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

    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均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471號
114年3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政宏                                      
被      告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伍勝園              
訴訟代理人  張簡駿先                             
            藍成邦              
上列當事人間考成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0月3日112公審決字第573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起訴後，被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於本件訴訟中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杜微為其代表人，並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承受訴訟；嗣被告代表人由杜微變更為伍勝園，復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任職被告花蓮機務段（下稱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技術佐資位技術助理（下稱佐級技術助理），為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任用之資位人員，於111年12月30日調任臺鐵局高雄機廠同資位職務。被告以112年2月18日花機段人字第112000077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原告於111年度年終考成考列丙等（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惟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違反被告與臺灣鐵路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被告雖表示簡易保養、清掃等工作很簡單、輕鬆，但該工作就是原告以前的工作，現場人員均在做，被告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為何同事趙○○（因公受傷、身障）坐在辦公室管工具，不用做清掃工作，原告請求轉換工作去管工具、做內勤，是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原告並非故意要請延長病假。又原告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自己的事、病假請完，111年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
  ㈡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經其主管針對股內工作性質相似之佐級技術助理進行考評，經比對各人員年度中差假、獎懲紀錄、現場工作情形，原告因疑似缺血性心臟病經醫師診斷宜在家休養，已請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97日，主管評擬丙等，經考成會通過、長官覆核，符合考成作業程序。考量原告實際到班日僅4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下稱考成條例）考成表明定，工作績效應占考成分數之65%，倘原告列為乙等，對段內其他現場辛苦工作同仁有失公允，故列為丙等人員。
  2.原告所舉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係112年修訂之版本，本件既為111年度之考成，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08年度修正之團體協約第45條第3點規定（下稱系爭團體協約規定）。而系爭團體協約規定之核心意旨在於「適當」分配工作，並非無限次地調整工作內容直至員工滿意。原告提供診斷證明，醫師除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無其它具體建議，故被告僅須依醫師建議，適當分配原告工作。被告已依診斷證明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調整原告工作為簡易保養、清掃、吹塵工作，原告雖表示該等工作令其感到身體不適，但未見其另提合適之醫師診斷證明，例如醫囑有應注意事項（如避免從事粉塵作業）及必要建議。被告多次嘗試進行工作調整，仍未能滿足原告狀況不明的健康需求，將原告安排在辦公室休息或准予原告請延長病假，是被告在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情況下的暫時解決方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評列丙等，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23頁）、復審決定（本院卷一第81至86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考成條例
  ⑴第1條：「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⑵第4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均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第2項）前項考成表，由事業機關（構）視業務特性訂定，報請交通部備查。」
  ⑶第5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以一百分為滿分，除採存分制者外，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獎懲，規定如下：一、……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二、年終考成……考列丙等者，留原薪級。……。（第2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考列甲等、丁等之條件，準用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⑷第7條第1項第4款：「交通事業人員任用之程序如左：四、業務佐、技術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屬上級機構備案。」
  ⑸第15條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由各事業機關（構）考成委員會初核，並經機關（構）首長覆核後，報請交通部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構）核定。其任用案應送銓敘部者，並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成或主管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構）核准不設置考成委員會者，除考成免職應送上級機關（構）考成委員會考核外，得由該機關（構）主管逕行考核。」
  ⑹第16條：「考成結果，由辦理考成之機關（構）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2.公務人員考績法
  ⑴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⑵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⑶第6條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⑷第9條：「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3.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65；操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5；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0。」
  ⑵第4條第3項第5款：「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⑶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㈢得心證理由：　
　1.交通事業人員年終考成，依前揭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係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目，予以綜合評分。針對考成評定是否以及何等範圍內得受司法權之審查，我國學說與實務向來採行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功能法觀點，認為由於考成評定涉及高度屬人性之人格評價，且因需長時間之行為觀察始得以形成印象，故由與受考人在職務執行上最具緊密關連性之單位主管或是機關首長進行考核，始屬功能最適。反之，法院在組織、權限及功能上，因事實上無法長時間觀察受考人，進而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產生評價性之觀感與印象，自難以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亦難以重建判斷情境，完全掌握機關首長之思維脈絡以及評價基準。故依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先由各事業機關考成委員會初核，繼由機關首長覆核後，再報請交通主管機關核定考核結果，法院基於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自應認被告就依此程序作成之考核決定享有判斷餘地。又具有判斷餘地事項之決定倘不具有：1.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關於事實與法律概念之關係涵攝明顯錯誤。3.解釋法規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其上位階規範。4.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考量與事物無關之事項，有不當連結之情形。6.違反法定正當程序。7.機關組織不具合法權限。8.違反法治國原則，例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違法情形，即不能認定其判斷構成違法，行政法院自應予以尊重，無從撤銷或變更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382、462、553等解釋理由）。是就此類機關享有判斷餘地事件之司法審查，行政法院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除非考核考成之決定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錯誤資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逾越權限或考核有濫用權力或其他違法情事外，本院應予尊重。
　2.查原告任職被告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佐級技術助理，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分數為69分，遞經被告花機段111年12月8日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嗣經該段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2年第8次考成會重新審議，認無變動其考成等次及分數，再經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報送被告112年2月16日鐵人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此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111年度員工平時成績考核人員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上開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132至139、151至154頁）及被告112年2月16日核定函（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在卷可稽，足見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又依原告之111年度第1、2期員工平時成績考核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每期考核項目為6項，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111年度第1期僅1項為B級，其餘5項均為C級，111年度第2期6項均為C級，主管綜合考評欄分別記載：「表現不佳」及「自私自利、表現不佳」，且依原告之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請假及曠職欄」記載：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86日，無獎懲、遲到、早退及曠職之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經原告單位主管依交通人員考成表所列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細目之考核內容，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另查原告於111年考成年度內，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考列甲等特殊條件1目及一般條件2目之具體事蹟，即不具備考列甲等之條件；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3項所定考列丁等之條件，且無考成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於考成年度內受記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成不得列丙等或69分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量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獎懲，於乙等及丙等間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被告綜合考量上開原告111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乃以原處分據以評定其111年考成為丙等69分，經核並無法定程序之瑕疵或對事實認定有違誤、違反平等原則或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等情事，其踐行之相關程序及決定尚與考績法相關規定無違，本院自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111年考成考列丙等，於法並無違誤。
　3.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然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足見係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非原告故意要請延長病假云云。惟依行為時系爭團體協約規定（本院卷一第383頁）：「甲方（註：被告）依健康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註：臺鐵工會）會員工作，如發現因職業原因，致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112年修正並調整條次為第49條第3點規定：「甲方依健康檢查與體格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會員工作，如經醫師綜合評估致不能從事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可知，上開規定係課予被告應在其既有體系當中，於其管理權限所及之範圍內，對勞工因故不適任原職者另提供新環境或減少工時及為其他適當措施，非謂被告負有應超出其負擔範圍且須盡一切可能之調整措施以安置該不適任勞工之行為義務。原告固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記載：原告疑似缺血性心臟病，醫囑意見為不宜過度操勞，不宜從事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等語。而據被告陳明：安排原告去作吹塵工作，吹塵就是用空氣把灰塵吹掉，不是洗車，是在擔任車輛維修裡面，吹塵是屬於最輕鬆的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191頁），對照被告員工職掌表有關技術助理之工作項目（本院卷一第62至64頁）：擔任車輛修理、事故搶修、設備維護、物料管理、加油加砂、運轉整備、號誌工作、工安防護、工場內外清潔，必要時兼辦擔任業務助理工作等事項，核認被告就原告身體狀況所為工作調整與安排，屬技術助理職務範圍內較不會造成過度負荷或身體負擔之工作項目，已符合醫囑要求，合理調整適於原告的工作場所。又原告於111年7月1日以書面報告檢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2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6頁），其醫囑為「宜在家休養3個月」，據以申請111年7月8日至111年10月8日止之延長病假，待康復後再行返工等語，經被告依醫囑及原告意願，准予原告申請（本院卷一第97頁），顯見原告申請延長病假之原因，係其身體衰弱需在家休養，無法從事工作所致，而被告准予原告延長病假之申請，亦屬合理調整原告工作內容的處置。況且原告自提出上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7日診斷證明書後，迄至取得同院於111年12月7日出具「原告病情已康復，可以正常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止（本院卷一第105頁），除於111年6月27日至同年6月29日、111年7月8日至同年10月8日止、111年11月4日至同年12月16日之延長病假期間外，原告出勤時，如原告當日表示其身體不適，被告即未安排原告至現場工作，讓原告至辦公室休息，此有原告身體狀況及其擔任之職務、工作內容、調職情形說明表存卷足憑（處分卷二第1至7頁），堪認被告業依原告病情及身體狀況盡量安排適合原告工作或滿足原告之要求，且忍受臨時安排人員代替原告從事現場工作的不便及困擾，難認被告未為調整原告工作之適當合理措施。至原告表示其無法吸灰塵云云，惟均未見原告所提上揭診斷證明書有類此醫囑意見，此部分自難據為原告有利認定之憑據。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稽。
　4.另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事、病假請完，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云云。惟考成係反映受考人任職期間之表現，依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明定，年終考成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其中工作績效之評分標準，即占考成分數之65％。
　　原告111年度申請延長病假197日，加上已請畢之病假28日、事假7日及休假30日，已如上述，是原告上班實際日數僅42天，與一般受考人之正常工作日數及工作貢獻程度，顯不相當，其單位主管考成評語原告「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評分為69分，並非無據。參以被告員工即訴外人李○○、趙○○曾於109年度分別請延長病假136日、197日，其等考成均考列丙等，而原告延長病假186日，其考成亦考列丙等，此有丙等人員特劣事實表（本院卷一第426至427頁、本院卷二第33頁）附卷可佐，是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被告對原告有考評不公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上揭考成之分數及等次，核無違法。原告上揭主張，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
    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均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471號

114年3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政宏                                      

被      告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伍勝園              

訴訟代理人  張簡駿先                             

            藍成邦              

上列當事人間考成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2年10月3日112公審決字第573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起訴後，被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於本件訴訟中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杜微為其代表人，並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承受訴訟；嗣被告代表人由杜微變更為伍勝園，復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原任職被告花蓮機務段（下稱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技術佐資位技術助理（下稱佐級技術助理），為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任用之資位人員，於111年12月30日調任臺鐵局高雄機廠同資位職務。被告以112年2月18日花機段人字第112000077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原告於111年度年終考成考列丙等（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惟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違反被告與臺灣鐵路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下稱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被告雖表示簡易保養、清掃等工作很簡單、輕鬆，但該工作就是原告以前的工作，現場人員均在做，被告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為何同事趙○○（因公受傷、身障）坐在辦公室管工具，不用做清掃工作，原告請求轉換工作去管工具、做內勤，是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原告並非故意要請延長病假。又原告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自己的事、病假請完，111年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

  ㈡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經其主管針對股內工作性質相似之佐級技術助理進行考評，經比對各人員年度中差假、獎懲紀錄、現場工作情形，原告因疑似缺血性心臟病經醫師診斷宜在家休養，已請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97日，主管評擬丙等，經考成會通過、長官覆核，符合考成作業程序。考量原告實際到班日僅4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下稱考成條例）考成表明定，工作績效應占考成分數之65%，倘原告列為乙等，對段內其他現場辛苦工作同仁有失公允，故列為丙等人員。

  2.原告所舉團體協約第49條第3點規定係112年修訂之版本，本件既為111年度之考成，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08年度修正之團體協約第45條第3點規定（下稱系爭團體協約規定）。而系爭團體協約規定之核心意旨在於「適當」分配工作，並非無限次地調整工作內容直至員工滿意。原告提供診斷證明，醫師除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無其它具體建議，故被告僅須依醫師建議，適當分配原告工作。被告已依診斷證明建議，避免讓原告從事過度勞累、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調整原告工作為簡易保養、清掃、吹塵工作，原告雖表示該等工作令其感到身體不適，但未見其另提合適之醫師診斷證明，例如醫囑有應注意事項（如避免從事粉塵作業）及必要建議。被告多次嘗試進行工作調整，仍未能滿足原告狀況不明的健康需求，將原告安排在辦公室休息或准予原告請延長病假，是被告在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情況下的暫時解決方案。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111年度年終考成評列丙等，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23頁）、復審決定（本院卷一第81至86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考成條例

  ⑴第1條：「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⑵第4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均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第2項）前項考成表，由事業機關（構）視業務特性訂定，報請交通部備查。」

  ⑶第5條：「（第1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以一百分為滿分，除採存分制者外，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及獎懲，規定如下：一、……丙等：60分以上，不滿70分。……二、年終考成……考列丙等者，留原薪級。……。（第2項）年終考成及另予考成考列甲等、丁等之條件，準用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⑷第7條第1項第4款：「交通事業人員任用之程序如左：四、業務佐、技術佐以下所任職務，由各事業機構任用，報請直屬上級機構備案。」

  ⑸第15條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由各事業機關（構）考成委員會初核，並經機關（構）首長覆核後，報請交通部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構）核定。其任用案應送銓敘部者，並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成或主管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構）核准不設置考成委員會者，除考成免職應送上級機關（構）考成委員會考核外，得由該機關（構）主管逕行考核。」

  ⑹第16條：「考成結果，由辦理考成之機關（構）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2.公務人員考績法

  ⑴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⑵第5條第1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⑶第6條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⑷第9條：「公務人員之考績，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3.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⑴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65；操行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5；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10。」

  ⑵第4條第3項第5款：「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五、事、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

  ⑶第6條第1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屬第4條及本法第6條所列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㈢得心證理由：　

　1.交通事業人員年終考成，依前揭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係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目，予以綜合評分。針對考成評定是否以及何等範圍內得受司法權之審查，我國學說與實務向來採行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功能法觀點，認為由於考成評定涉及高度屬人性之人格評價，且因需長時間之行為觀察始得以形成印象，故由與受考人在職務執行上最具緊密關連性之單位主管或是機關首長進行考核，始屬功能最適。反之，法院在組織、權限及功能上，因事實上無法長時間觀察受考人，進而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產生評價性之觀感與印象，自難以代替行政機關而自為決定，亦難以重建判斷情境，完全掌握機關首長之思維脈絡以及評價基準。故依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先由各事業機關考成委員會初核，繼由機關首長覆核後，再報請交通主管機關核定考核結果，法院基於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自應認被告就依此程序作成之考核決定享有判斷餘地。又具有判斷餘地事項之決定倘不具有：1.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關於事實與法律概念之關係涵攝明顯錯誤。3.解釋法規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其上位階規範。4.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考量與事物無關之事項，有不當連結之情形。6.違反法定正當程序。7.機關組織不具合法權限。8.違反法治國原則，例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違法情形，即不能認定其判斷構成違法，行政法院自應予以尊重，無從撤銷或變更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382、462、553等解釋理由）。是就此類機關享有判斷餘地事件之司法審查，行政法院應採較低之審查密度，除非考核考成之決定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錯誤資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逾越權限或考核有濫用權力或其他違法情事外，本院應予尊重。

　2.查原告任職被告花機段臺東機務分段佐級技術助理，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依據，按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所列差假及獎懲紀錄，就其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分數為69分，遞經被告花機段111年12月8日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嗣經該段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2年第8次考成會重新審議，認無變動其考成等次及分數，再經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報送被告112年2月16日鐵人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此有原告簡歷表（本院卷一第59頁）、111年度員工平時成績考核人員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上開考成委員會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132至139、151至154頁）及被告112年2月16日核定函（本院卷一第66至67頁）在卷可稽，足見被告辦理原告111年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考成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又依原告之111年度第1、2期員工平時成績考核明細表（本院卷二第19至21頁），每期考核項目為6項，每項A至E計5等次之考核紀錄等級，111年度第1期僅1項為B級，其餘5項均為C級，111年度第2期6項均為C級，主管綜合考評欄分別記載：「表現不佳」及「自私自利、表現不佳」，且依原告之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本院卷一第129頁）「請假及曠職欄」記載：事假7日、病假28日、延長病假186日，無獎懲、遲到、早退及曠職之紀錄；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欄記載：「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經原告單位主管依交通人員考成表所列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學識、才能等項細目之考核內容，綜合評擬為69分，遞送被告112年度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初核，段長覆核，均維持69分。另查原告於111年考成年度內，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考列甲等特殊條件1目及一般條件2目之具體事蹟，即不具備考列甲等之條件；亦未具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3項所定考列丁等之條件，且無考成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於考成年度內受記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成不得列丙等或69分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本得衡量其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獎懲，於乙等及丙等間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被告綜合考量上開原告111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及具體優劣事蹟，乃以原處分據以評定其111年考成為丙等69分，經核並無法定程序之瑕疵或對事實認定有違誤、違反平等原則或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等情事，其踐行之相關程序及決定尚與考績法相關規定無違，本院自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111年考成考列丙等，於法並無違誤。

　3.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17日以書面報告檢附診斷證明書，請求轉換工作，然被告未聽從醫生囑咐，調整適任工作，依然要求原告去做現場工作，去吸灰塵，足見係被告讓原告沒有一個可適任的工作環境，非原告故意要請延長病假云云。惟依行為時系爭團體協約規定（本院卷一第383頁）：「甲方（註：被告）依健康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註：臺鐵工會）會員工作，如發現因職業原因，致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112年修正並調整條次為第49條第3點規定：「甲方依健康檢查與體格檢查結果，適當分配乙方會員工作，如經醫師綜合評估致不能從事原有工作者，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惟不得減少其原有工資或損及乙方會員其他權益。」）可知，上開規定係課予被告應在其既有體系當中，於其管理權限所及之範圍內，對勞工因故不適任原職者另提供新環境或減少工時及為其他適當措施，非謂被告負有應超出其負擔範圍且須盡一切可能之調整措施以安置該不適任勞工之行為義務。原告固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6日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記載：原告疑似缺血性心臟病，醫囑意見為不宜過度操勞，不宜從事過度負荷及出力的工作等語。而據被告陳明：安排原告去作吹塵工作，吹塵就是用空氣把灰塵吹掉，不是洗車，是在擔任車輛維修裡面，吹塵是屬於最輕鬆的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191頁），對照被告員工職掌表有關技術助理之工作項目（本院卷一第62至64頁）：擔任車輛修理、事故搶修、設備維護、物料管理、加油加砂、運轉整備、號誌工作、工安防護、工場內外清潔，必要時兼辦擔任業務助理工作等事項，核認被告就原告身體狀況所為工作調整與安排，屬技術助理職務範圍內較不會造成過度負荷或身體負擔之工作項目，已符合醫囑要求，合理調整適於原告的工作場所。又原告於111年7月1日以書面報告檢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2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一第96頁），其醫囑為「宜在家休養3個月」，據以申請111年7月8日至111年10月8日止之延長病假，待康復後再行返工等語，經被告依醫囑及原告意願，准予原告申請（本院卷一第97頁），顯見原告申請延長病假之原因，係其身體衰弱需在家休養，無法從事工作所致，而被告准予原告延長病假之申請，亦屬合理調整原告工作內容的處置。況且原告自提出上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1年6月17日診斷證明書後，迄至取得同院於111年12月7日出具「原告病情已康復，可以正常工作」之診斷證明書止（本院卷一第105頁），除於111年6月27日至同年6月29日、111年7月8日至同年10月8日止、111年11月4日至同年12月16日之延長病假期間外，原告出勤時，如原告當日表示其身體不適，被告即未安排原告至現場工作，讓原告至辦公室休息，此有原告身體狀況及其擔任之職務、工作內容、調職情形說明表存卷足憑（處分卷二第1至7頁），堪認被告業依原告病情及身體狀況盡量安排適合原告工作或滿足原告之要求，且忍受臨時安排人員代替原告從事現場工作的不便及困擾，難認被告未為調整原告工作之適當合理措施。至原告表示其無法吸灰塵云云，惟均未見原告所提上揭診斷證明書有類此醫囑意見，此部分自難據為原告有利認定之憑據。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稽。

　4.另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月至4月間將事、病假請完，6月間才請延長病假，應以上班期間作為原告之考核，始為公平云云。惟考成係反映受考人任職期間之表現，依考成條例第4條第1項明定，年終考成分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各項評分標準，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其中工作績效之評分標準，即占考成分數之65％。

　　原告111年度申請延長病假197日，加上已請畢之病假28日、事假7日及休假30日，已如上述，是原告上班實際日數僅42天，與一般受考人之正常工作日數及工作貢獻程度，顯不相當，其單位主管考成評語原告「長期請假，無工作表現事蹟」，評分為69分，並非無據。參以被告員工即訴外人李○○、趙○○曾於109年度分別請延長病假136日、197日，其等考成均考列丙等，而原告延長病假186日，其考成亦考列丙等，此有丙等人員特劣事實表（本院卷一第426至427頁、本院卷二第33頁）附卷可佐，是尚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被告對原告有考評不公之情事。從而，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上揭考成之分數及等次，核無違法。原告上揭主張，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

    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均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